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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务范围 

1.1 范围及主要工作内容 

田湾核电站南区污水处理站项目于 2021 年 7 月完成升级改造，项目采用 A2O 生

化处理工艺，设计处理水量 1200m3/d，以满足全厂生活污水处理需求。根据

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4.2 章要求，污水站大气污染
物排放执行二级标准。因田湾核电站化学实验室不具备大气污染物指标检测的资

质，甲方将南区污水处理站大气污染物排放分析工作委托给乙方。乙方须按照国

标相关要求，完成取样、分析任务并出具排放报告。服务期限：计划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开始时间以合同签订生效后甲方通知为准。
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 无组织废气 

废气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 标准单位 监测上限次数 

 

 

无组织 

废气 

4 个点位（污水

站厂界或防护带

边缘） 

氨 1.5 mg/m
3
 每年 4 次 

（以实际完成

次数为准） 

硫化氢 0.06 mg/m
3
 

臭气浓度 20 无量纲 

4 个点位（污水

站厂内浓度最高

点） 

甲烷 1 % 

每年 4 次 

（以实际完成

次数为准） 

注：每次每个监测点位采集4个样品。 

 有组织废气 

废气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 标准单位 监测上限次数 

 

有组织 

废气 

2 个点位（有组

织废气排气筒） 

氨 / mg/m
3
 每年 4 次 

（以实际完成

次数为准） 

硫化氢 / mg/m
3
 

臭气浓度 / 无量纲 

注：每次每个监测点位采集3个样品。 

本技术规格书随合同签订生效，作为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技术规格书的最终解释权在甲方。 

1.2 定义、缩略语 

甲方指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乙方指提供本次服务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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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技术要求和实施目标 

2.1 通用要求 

乙方工作人员所有取样、分析检测活动须遵循国家规范、标准或行业规范、标准；

乙方所有取样、分析检测活动需遵循电厂工作规程中相应要求，完成合同规定的
全部工作；用于分析检测的技术文件、检测记录等资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范、

规程的要求。 

工作人员严格执行电厂的工作流程，依据电厂的相关管理程序、管理指令、技术

文件等有效文件开展工作。包括工作过程、工业安全、辐射防护、经验反馈、质

量管理、电厂保卫以及承包商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均应严格遵照甲方的程序执行。 

2.2 专业技术要求 

乙方需依据 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HJ1083-20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中要求，完成田湾核电站 2022 年到 2023 年南区
污水站大气污染物排放外委分析服务，确保所有文件数据的代表性、真实性、完

整性、可追溯性、及时性。 

2.3 环境保护要求 

乙方需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产生、遗留对环境有害的废弃物品。 

3.0 法规/规范 

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HJ1083-20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4.0 责任范围 

4.1 甲方职责 

1）负责与田湾核电站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做好大气污染物排放测试工作； 

2）负责为乙方工作人员需要进入现场时办理临时通行证； 

3）必要时，向乙方提供大气污染物排放测试过程所需的资料。 

4.2 乙方职责 

1）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并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 

2） 建立与甲方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并配备充足的承担相应任务的分析技术人员； 

3）在现场工作中，负责提供现场工作人员安全帽、安全鞋、工作服等符合国家

标准的个人基本劳动保护用品； 

4）服从甲方提出的加班安排和应急响应等活动； 

5）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甲方提供的各类文件资料（电子或纸质版）

等带离甲方现场，不得将甲方为配合乙方而提供的所有书面的材料和口头信息以

及合同的成果以任何形式或任何目的提供给第三方或在其他场合公开或引用； 

6）接受甲方安全生产管理要求，并同意甲方按照甲方的安全生产相关程序对乙
方进行考核； 

7）接受甲方管理要求，并同意按照甲方的供应商管理程序对乙方进行考核。 

8）乙方对现场取样及分析工作负责，确保取样的代表性及分析数据的真实性、

完整性、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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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乙方应按国家标准要求对田湾核电站南区污水站进行大气污染物测试，并出

具真实有效的检测报告，及时将检测报告以邮件或传真方式发送给甲方，同时将

检测报告原件邮寄给甲方。 

10）接受甲方安全生产管理要求，并同意甲方按照甲方的供应商管理程序对其进

行考核。 

5.0 进度要求 

外委分析服务计划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开始时间以合

同签订生效后甲方通知为准；每上半年排放外委分析服务需在当年 6 月 20 日前

完成，每下半年排放外委分析服务需在当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并向甲方出具有

效检测报告。 

6.0 企业资格要求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和履行合同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

他组织，并具备（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可向社会出

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CMA 资质的检测机构。 

7.0 物资 

7.1 工器具/劳保用品范围 

乙方负责提供现场取样所需的工器具及取样瓶，并提供现场工作人员安全帽、安

全鞋、工作服等符合国家标准的个人基本劳动保护用品。 

7.2 设备/备品备件/耗材 

无 

8.0 文件要求 

乙方需出具有效检测报告。 

9.0 质量保证要求 

乙方应保证取样及分析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10.0 验收要求 

10.1 验收要求及验收细则 

判断验收是否合格的主要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1）满足甲方相关管理程序和技术程序的要求； 

2）分析数据的有效性获得甲方认可； 
3）取样及分析后相关设备状况满足安装验收规范，管道、设备、厂房设施油漆、

标牌、流向标识规范、美观并符合管理要求。 

10.2 考核要求 

无 

11.0 其它 

11.1培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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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12.0 附件 

无 

 

 

 


